
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 

ECI(2020-21)8 - 有關首長級編制整體情況的最新資料 

 

有關謝偉銓議員就 ECI(2020-21)8 的查詢，政府當局答覆如下 – 

 

1. 經審視後，除了在司法機構開設的 1 個常額職位外，政府會把

2020-21 年度立法會會期內所有首長級常額職位建議轉為編外職

位，為期 3 年至最多 5 年。此外，政府亦會縮減部分建議的規模，

例如把部分編外職位原先計劃的期限縮短，以及減少擬議首長級

職位的數目。部分建議不會在 2020-21 年度立法會會期內提出。 

 

政府預計於 2020-21 年度立法會會期內向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提

交涉及 32 個首長級職位建議（詳情載於 ECI(2020-21)8 附件 1、

2 及 3），當中 25 個首長級職位的建議已提交相關事務委員會作

諮詢（有關職位在本文相關附件以灰色顯示），另外 3 個首長級職

位則已獲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通過並待財務委員會批准（有關職

位在本文相關附件以藍色顯示）。 

 

以路政署就推展「香港好．易行」及處理道路相關工作的人事編

制建議為例，當局聽取了相關事務委員會的意見後，已把原計劃

於本立法年度開設的 6 個首長級常額職位縮減至 5 個，並轉為以

編外職位形式開設。至於已撤回的人事編制建議，舉例說，公務

員事務局原計劃於去年年底向相關事務委員會提交開設 1 個首長

級常額職位的建議，以應付日益增加與行政主任職系管理相關的

工作量，現決定從相關的事務委員會議程撤回，不會在本年度立

法會會期提交予立法會作諮詢／審議。 

 

立法會ESC33/20-21(01)號文件



2 
 

2. 現時經審視後建議開設的首長級職位確實有極大需要，以推動各

項重要政策和措施，包括民生、經濟、發展、房屋供應等方面。

每項建議保留開設的職位均經過相關政策局、兩個資源局(財經事

務及庫務局和公務員事務局)的嚴密批核程序審視。政府只會在理

據充分，而且不能以現有人力資源吸納所涉及的額外工作時，才

會向立法會提交首長級職位建議予以審批。 

 

3. 已撤回的首長級職位的相關職務，政府會按照工作優先次序，適

當地調配人手，有效地運用資源，以盡量處理有急切性的工作。

至於有關建築、基建工程及規劃項目，經相關政策局／部門審視

後，原來預計在 2020-21 年度立法會會期內涉及的所有首長級常

額職位建議轉為編外職位，為期 3 年至 5 年，以應付有關項目的

運作需要。 

 

 

 

公務員事務局 

2021 年 3 月 



E CI ( 20 20 -2 1 ) 8 附件 1  

目前預計在 20 20 - 21 年度立法會會期內可能申請開設／保留／重新開設的首長級編外職位  

表示已提交相關事務委員會作諮詢的職位

表示已獲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通過並待財務委員會批准的職位

局／部門／

機構
目的 職級 建議開設

建議保留／

重新開設

土 木 工 程 拓

展署

以 長 遠 應 付 公 營 房 屋 發 展 項 目 所 產 生

的工作量。

總工程師

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)  
1  

土 木 工 程 拓

展署

領導可持續大嶼辦事處，以優次有序、

協調和綜合的方式，在大嶼山規劃、評

估、設計和推展各項措施，務求配合大

嶼山的可持續發展。

首席政府工程師

(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)  
1  

領 導 可 持 續 大 嶼 辦 事 處 轄 下 規 劃 及 保

育科。

政府城市規劃師
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  
1  

在 可 持 續 大 嶼 辦 事 處 轄 下 規 劃 及 保 育

科 主 要 負 責 大 嶼 山 保 育 和 康 樂 策 略 及

措施的規劃工作，以及督導大嶼山保育

基金的營運和落實情況。

總城市規劃師

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)  
+ 1

在 可 持 續 大 嶼 辦 事 處 轄 下 工 務 科 主 要

負 責 推 展 大 嶼 山 的 發 展 項 目 和 地 區 改

善工程。

總工程師

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)  
1  

在 可 持 續 大 嶼 辦 事 處 轄 下 規 劃 及 保 育

科主要負責推展地區改善工程、保育和

康樂措施。

總工程師

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)  
1  
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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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／部門／  
機構  

目的  職級  建議開設  
建議保留／  
重新開設  

 在 可 持 續 大 嶼 辦 事 處 轄 下 工 務 科 主 要

負 責 監 督 和 管 理 中 部 水 域 人 工 島 相 關

研究。  

總工程師  
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)  

+ 1   

規劃署  就 大 嶼 山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各 項 策 略 性 規

劃工作提供高層次督導。  
總城市規劃師  
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)  

+ 1   

路政署  為 規 劃 和 推 展 中 部 水 域 人 工 島 相 關 研

究 建 議 的 優 先 鐵 路 及 可 能 的 較 遠 期 鐵

路提供技術支援。  

總工程師  
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)  

+ 1   

律政司  推行「願景 20 30－聚焦法治」。  副首席政府律師  
( 首 長 級 ( 律 政 人 員 ) 薪 級

第  2  點 )  

+ 1   

助理首席政府律師  
( 首 長 級 ( 律 政 人 員 ) 薪 級

第  1  點 )  

+ 1   

發展局  領導跨專業團隊，以統籌和落實「躍動

港島南」的各項措施。  
相等於首長級薪級第  2  點的
非公務員職位  

+ 1   

渠務署  主 力 推 展 「 搬 遷 沙 田 污 水 處 理 廠 往 岩

洞」計劃，以及規劃搬遷／設置其他合

適 的 污 水 處 理 廠 設 施 於 岩 洞 的 工 程 項

目。  

總工程師  
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)  

+ 1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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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／部門／  
機構  

目的  職級  建議開設  
建議保留／  
重新開設  

機電工程署  監 督 新 發 展 地 區 內 區 域 供 冷 系 統 的 規

劃、設計、建造和運作。  
總屋宇裝備工程師  
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)  

+ 1   

財 經 事 務 及

庫務局  
繼續推展「積金易」項目及相關立法工

作、「預設投資策略」收費上限的檢討

工作，以及其他與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

理 局 的 長 遠 財 政 可 持 續 性 有 關 的 政 策

和立法事宜。  

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 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  

 1  

消防處  加強策略性資源規劃和行動能力，以應

對新界區對緊急服務急增的需求。  
消防總長  
(一般紀律人員 (指揮官級 )薪
級第  2  點或相等於首長級薪
級第  2  點 )  

+ 1   

路政署  加強管理和支援推展「香港好．易行」

政策措施下的項目，從而完善步行網絡

及環境。  

首席政府工程師  
(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)  

+ 1   

總工程師  
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)  

+ 2   

加 強 市 區 及 新 界 區 內 道 路 維 修 護 養 和

區域道路行政工作。  
總工程師  
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)  

+ 2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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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／部門／  
機構  

目的  職級  建議開設  
建議保留／  
重新開設  

民政事務局  作為啟德體育園的「設計、興建及營運」

合約的監督人員，專責提供首長級人員

支援，以監督項目的設計、建造和其他

相關的專業及技術事宜。  

政府建築師  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  

 1  

房屋署  監督資助計劃的實施情況，並提供政策

支援，以推展過渡性房屋項目。  
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  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  

+ 1   

司法機構  理順產業組的現有人手，就法院大樓設

施 及 法 院 保 安 措 施 的 長 遠 策 略 規 劃 及

實施工作，向司法機構持續提供管理支

援，並督導 2 項新增大型的法院及辦公
地方項目。  

首席行政主任  
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)  

 1  

司法機構  加 強 對 司 法 機 構 政 務 處 策 劃 及 優 質 服

務部的首長級人員支援。  
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 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  

 1  

勞工處  推 行 和 監 督 各 項 改 善 法 定 產 假 的 新 措

施，以及加強對勞工處落實新策略和政

策的支援。  

總勞工事務主任  
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)  

+ 1   

社會福利署  繼續掌管牌照及規管科。 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 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  

 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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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／部門／  
機構  

目的  職級  建議開設  
建議保留／  
重新開設  

運輸署  因 應 香 港 專 營 巴 士 服 務 獨 立 檢 討 委 員

會 所 提 出 的 建 議 ， 提 供 首 長 級 人 手 支

援，專責領導專營巴士安全小組，以加

強 監 督 和 支 援 提 升 專 營 巴 士 安 全 的 工

作。  

運輸署助理署長  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／  
相等於首長級薪級第  2  點的
非公務員職位  

+ 1   

首席運輸主任  
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)  

+ 1   

總機電工程師  
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)  

+ 1   

總計    + 20  1 0  

 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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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預計在 20 20 - 21 年度立法會會期內可能申請重訂的首長級常額職位  

 
 

局／部門／機構 目的  職級  
建議  
重訂  

香港海關  理順行政及人力資源發展處的首長級人員支援，確

保為海關繼續提供相關的專業支援，以應付日趨複

雜的職務和繁重的工作量。  

海關助理關長  
(一 般 紀 律 人 員 (指 揮 官 級 )薪 級
第  2  點 或 相 等 於 首 長 級 薪 級
第  2  點 )  

+ 1  

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 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  

- 1  
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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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預計在 20 20 - 21 年度立法會會期內可能申請開設的法官及司法人員首長級常額職位  

 
 

局／部門／機構 目的  職級  
建議  
開設  

司法機構  應付高等法院上訴法庭的工作量。 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  
(司法人員薪級第 17 點 )  

+ 1  
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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